


T/HNTS 0003—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卡车航班经营人基本要求 ............................................................. 1 

5  卡车航班服务要求 ................................................................... 2 

6  卡车航班流程要求 ................................................................... 2 

附录 A（资料性）  卡车航班流程图 ....................................................... 4 



T/HNTS 0003—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全程物流有限公司、河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郑州综合交通运输研究院

有限公司、河南新百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河南新起点运输有限公司、河南诺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河南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健、杨勇超、冯全领、王利娟、刘松杰、王芳、王鹏、齐梦茹、冀功贤、黄

宇、李丽芳、张秋香、赵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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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航班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卡车航班的术语和卡车航班经营人基本要求、卡车航班服务及流程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卡车航班服务的经营企业的管理、操作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24360   多式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GB/T 42184   货物多式联运术语 

JT/T 1092-2016  货物多式联运术语 

JT/T 1178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卡车航班 

与航空班线紧密衔接以实现航空货物快速转运的卡车班线组织形式。 

[来源：JT/T 1092-2016，2.10] 

空陆联运 

采用航空和公路或铁路两种运输方式为主完成的多式联运。 

[来源：GB/T 42184-2022，4.4] 

卡车航班经营人 

与托运人签订卡车航班运输合同并以承运人的身份对运输过程承担全程责任的当事人。 

卡车航班信息平台 

提供卡车航班公共信息查询、数据交互共享、业务办理等公共服务功能的信息平台。 

4 卡车航班经营人基本要求 

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制度等。 

应具备航空集装器转运操作及管控能力。 

应具备符合规定的道路货物运输资质和运输车辆。 

车辆应符合以下要求： 

a）技术性能应符合 JT/T 1178的要求； 

b）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应符合 GB/T 1589 的要求； 

c）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车辆驾驶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具备驾驶证、营运资格证等证件，且与所驾驶车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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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从调配，认真执行运输作业计划，按时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与航空承运人签订空陆联运服务协议，协议内容应包含以下内容： 

a）车辆类型； 

b）航空集装器类型； 

c）航空集装器装载限重； 

d）可运输的货物种类。 

宜建立卡车航班信息平台，具备空陆运输信息共享、卡车航班订单管理、报关、报检、金融结算

等多种功能。 

应编制相应的航班号、班期和时刻，并对外公布。 

承运国际货物的，应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库房、人员、车辆及设备。 

5 卡车航班服务要求 

应根据客户要求，严格把关卡车航班运输环节，保证货物完好、信息安全、作业安全、环境安全。 

应确保合同签订、单据签发、货物交付、信息处理、结算等服务的准确无误。 

应设计合理的卡车航班服务方案，优化服务过程，降低运输成本。 

应严格保守客户信息，未经允许不私自转发给他人。 

当客户咨询问题或询问货物操作进度时，应及时回复。 

应根据客户要求，及时提货、发货、送货、处理客户的信息查询、投诉索赔等要求。 

与非宽体飞机联运的货物，每件货物重量不宜超过 80 kg；与宽体飞机联运的货物，每件货物重

量不宜超过 250 kg。 

6 卡车航班操作流程 

装车前准备 

6.1.1 根据收到的预报运单货物尺寸信息，现场测量货物尺寸，调度适宜车型的运输车辆。 

6.1.2 调度车辆后应及时与车辆驾驶人员核对车辆信息，并制作车单，同时通知对应报关行。 

6.1.3 将车单汇总发送至装车现场并通知工作人员装车。 

运输信息上报 

6.2.1 审核客户提供的运输信息。 

6.2.2 将车单信息填报至卡车航班信息平台。 

货物出库 

6.3.1 货物办理提单后出库进行货物交接。 

6.3.2 交接时应复核货物的名称、性质、数量、重量、体积等信息是否与客户申报信息一致。 

货物装卸车 

6.4.1 运输车辆进场后，停靠于作业区，等待装车。 

6.4.2 货物装车时，发生特殊情况应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 

6.4.3 装车完毕，应及时清点装车数量是否与装车单一致，对所装载货物、件数、单号拍照留证。 

6.4.4 运输车辆出发前，应检查随车文件是否携带齐全。 

6.4.5 货物卸车时，应核对货物数量，检查货物是否出现包装破损、粉末渗漏等异常情况，对所卸载

货物、件数、单号拍照留证。 

报关报检 

6.5.1 货物应在起运前办理海关、检验检疫等联检手续。 

6.5.2 国际货物办理海关手续，应由海关工作人员对航空主运单、分运单、交接清单、监管文件及海

关关封等进行核对验关。 

6.5.3 出关货物在装车完毕后，海关应加锁，到达目的地海关后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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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途跟踪 

6.6.1 车辆运输途中，应及时更新实时位置信息。 

6.6.2 对运输途中的异常反馈，卡车航班经营人应及时处理。 

货物交付与结算 

6.7.1 货物到达前，卡车航班经营人应及时将到达时间、地点通知收货人。 

6.7.2 当货物数量、质量异常时，现场工作人员应做好详细的记录并拍照留取证物。对于标签标识脱

落、不易辨别的货物，应慎重查明后再交付。 

6.7.3 若收货人不能及时收货或拒绝收货，宜根据合同及相关法律或惯例妥善处理。 

6.7.4 收货人签收后应及时签订签收单，作为结款单证留存。 

6.7.5 托运人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结算。 

投诉处理 

6.8.1 卡车航班经营人应建立回访机制，定期回访客户。 

6.8.2 投诉应在承诺的期限内进行处理，逾期无法有效处理的，应向投诉者反馈。 

6.8.3 所有投诉均应留有记录，并提供投诉处理进度查询，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投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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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卡车航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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